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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委托市州司法行政机关

实施部分司法鉴定管理权限的通知
各市州司法局：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转变政府职能的总体要求和部署，遵循“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结合我省司法鉴定管理工作实际，经研究，决定将部分司法鉴定管理权限委托市州司法行政机关实施，进一步充实基层司法行政机关职能。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委托实施的司法鉴定管理权限和实施程序
（一）司法鉴定机构变更登记
1.内容。司法鉴定机构申请变更住所、机构负责人，由市州司法局办理。司法鉴定机构申请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和司法鉴定业务范围的，仍由市州司法局初审并出具审核意见后报省司法厅审批。

2.实施程序

（1）司法鉴定机构向市州司法局提出变更申请。

（2）市州司法局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二十日内完成审核，符合条件的，作出准予变更登记决定，在《司法鉴定许可证》副本上注明变更事项和日期。变更行政许可决定作出之日起十日内报省司法厅备案，换发《司法鉴定许可证》正本。

在《司法鉴定许可证》使用期限内获准变更的事项，使用期限应当与原使用期限一致。

（二）司法鉴定人变更登记

1.内容。司法鉴定人申请变更姓名、专业技术职称或者行业资格、执业机构（限在本区域内），由市州司法局办理。司法鉴定人申请变更执业范围、跨市州区域变更执业机构的，仍由市州司法局初审并出具审核意见后报省司法厅审批。

2.实施程序

（1）司法鉴定人通过所在司法鉴定机构向市州司法局提出变更申请。

（2）市州司法局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二十日内完成审核，符合条件的，作出准予变更登记决定。变更行政许可决定作出之日起十日内报省司法厅备案，换发《司法鉴定人执业证》。

在《司法鉴定人执业证》使用期限内获准变更的事项，使用期限应当与原使用期限一致。

（三）司法鉴定机构延续登记
1.《司法鉴定许可证》使用期限届满后，需要延续的，司法鉴定机构应当在使用期限届满三十日前，向所在市州司法局提出延续申请。

2.市州司法局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如下处理：

（1）符合条件的，作出准予延续登记决定，报省司法厅备案，换发《司法鉴定许可证》；

（2）不符合条件的，作出不予延续登记决定，报省司法厅办理注销登记手续。

3.对逾期不申请延续的司法鉴定机构，由市州司法局在期限届满之日起十日内报省司法厅办理注销登记手续。

（四）司法鉴定人延续登记

1.《司法鉴定人执业证》使用期限届满后，需要继续执业的，司法鉴定人应当在使用期限届满三十日前通过所在司法鉴定机构，向所在市州司法局提出延续申请。

2.市州司法局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如下处理：

（1）符合条件的，作出准予延续登记决定，报省司法厅备案，换发《司法鉴定人执业证》；

（2）不符合条件的，作出不予延续登记决定，报省司法厅办理注销登记手续。

3.对逾期不申请延续的司法鉴定人，由市州司法局在期限届满之日起十日内报省司法厅办理注销登记手续。

（五）司法鉴定机构印章管理

司法鉴定机构的各种印章，由各市州司法局按照司法部《司法鉴定文书规范》等规定的规格、式样、文字、字体要求进行统一制作，报省司法厅备案后启用。

二、有关要求
1.各市州司法局要从提高行政效率、推进政务公开的角度，正确理解和把握司法鉴定管理权限委托实施工作的要求和精神，遵循合法、效能、责任和监督等基本原则，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和有关规章依法履行管理职能，确保委托实施管理职能工作的顺利开展。工作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及时向省司法厅报告。

2.对于委托实施的管理权限不依法行使或工作不到位的市州司法局，省司法厅将收回委托权限，并严肃追责。省司法厅司法鉴定管理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做好对口指导管理工作，实现管理职能稳妥交接，对存在问题要及时指出并督促改正。

3.各市州司法局要进一步加强司法鉴定管理队伍建设，配齐配强工作人员，确保司法鉴定管理职能的有效履行。

4.本通知自2024年1月11日起施行，有效期为5年。本通知规定的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的期限以工作日计算，不含法定节假日。

特此通知。

                                   湖南省司法厅

                                  2024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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